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

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３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宇律師(就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受委任、1

            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為張瑋珊律師複代理人)

            張瑋珊律師(兩案均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４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兩案均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５  

            Ａ０６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僅就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８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原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3請求分割遺產事件（113年度家繼訴

字第141號）及被告即反請求原告Ａ０４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等事件（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本院合併審理，於民國1

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被繼承人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

表三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

二、反請求被告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８於繼承被繼承

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反請求原告Ａ０４新臺

幣壹仟壹佰貳拾玖萬伍仟玖佰貳拾參元，暨其中新臺幣伍佰

陸拾貳萬柒仟陸佰零柒元部分自112年5月12日起、其餘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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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伍佰陸拾陸萬捌仟參佰壹拾陸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本訴(本院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

四所示之比例負擔；反請求(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訴

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８於繼

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此觀家事事件法第41

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自明。緣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Ａ

０３(下逕稱姓名)提起113年度家繼訴第141號遺產分割之訴

(該案卷下稱A卷)，嗣被告即反請求原告Ａ０４(下逕稱姓

名)提起114年度重家財訴第11號(原案號：113年度家財訴字

第41號)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訴(該案卷下稱B卷)，經核二件

訴訟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證據資料大致共通，為統合處

理事件必要，爰依據上開規定，合併審理、裁判，合先敘

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此依

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準用之。Ａ０４原

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

０９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Ａ０４新臺幣(下同)562萬7,6

07元及利息，又於民國114年7月9日具狀變更請求之金額為

1,129萬5,923元(見B卷第409頁)及利息，核其上開所為，擴

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基礎事實同一，核與前揭規定相

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８(下逕稱姓名)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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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按照家事事件

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 條第1 項前段規定，爰依Ａ

０３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Ａ０３主張及答辯略以：

　㈠主張略以：被繼承人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Ａ０４為

Ａ０９配偶，Ａ０３、Ａ０８及被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６、

Ａ０５(下均逕稱姓名)均為Ａ０９子女，兩造均為Ａ０９之

繼承人，其中Ａ０６、Ａ０５為Ａ０４所生，Ａ０８、Ａ０

３為詹秀娟所生，兩造應繼分比例各1/5。Ａ０９死後遺有

如附表三所示遺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亦無因法

律規定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今兩造未能達成分割協議，Ａ

０３自得訴請分割遺產。此外，伊於羅強強死後，就附表一

編號1至5之房地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及113年度地

價稅1萬4,989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73元、

3,210元，並繳納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2,480元等費用合計4

萬1,511元(計算式：14,225元+14,989+3,334+3,273+3,210+

2,480=41,511元)，應自遺產中扣還。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

定，訴請分割Ａ０９之遺產。

　㈡答辯略以：Ａ０４雖為Ａ０９之配偶，依法得請求分配夫妻

剩餘財產差額，但Ａ０４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之帳戶內

金額支付遺產稅71萬2,308元，則該帳戶於Ａ０９死亡時雖

有291萬2,472元，即應扣除前開遺產稅之金額，該帳戶所能

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僅220萬164元(計算式：2,91

2,472元-712,308=2,200,164)等語。

　㈢並聲明：⒈兩造就被繼承人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財

產，應按附表五所示分割方法欄所示方式分割。⒉Ａ０４之

訴駁回。

二、被告方面：

　㈠Ａ０４之反請求及答辯意旨略以：伊與被繼承人Ａ０９為夫

妻關係，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則在Ａ０９死亡後，伊與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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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之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應以Ａ０９死亡時為基準日，Ａ

０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為4,024萬1,283元，

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為1,764萬9,438元，Ａ

０９婚後財產多於伊，伊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

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2分之1即1,129萬5,923元(計算

式：【40,241,283-17,649,438】÷2=11,295,923元，元以下

四捨五入)。又伊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如

附表一編號13帳戶內金額繳納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

局於同年月7日准許，惟此並不影響基準日之認定，關於Ａ

０９該帳戶之金額仍應以基準日為準。對於Ａ０３主張支付

地價稅、房屋稅，及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等費用合計4萬1,5

11元之客觀事實及金額均無意見，至於是否能從遺產中扣

還，由法院依法審酌；伊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

方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並聲明：⒈Ａ０６、

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

圍內，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及其中562萬7,607

元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其餘566萬8,316元自更正反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Ａ０３之訴駁

回。

　㈡Ａ０６之主張及答辯略以：伊墊付Ａ０９喪葬費用97萬4,20

47元，應自遺產中扣還；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

方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

　㈢Ａ０５之答辯略以：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

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

　㈣Ａ０８之答辯略以：伊對於遺產範圍與分割方式，意見均與

Ａ０３相同等語(見A卷一第275頁)。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B卷第513、519至525頁)

　㈠被繼承人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Ａ０４為Ａ０９配

偶，Ａ０６(66年9月12日)、Ａ０５(68年9月17日)、Ａ０８

(82年10月25日)、Ａ０３(89年2月20日)為Ａ０９子女，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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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均為繼承人，其中Ａ０６、Ａ０５為Ａ０４所生，Ａ０

８、Ａ０３為詹秀娟所生，兩造應繼分比例各1/5。

　㈡Ａ０９之遺產無不能分割情形，亦無不能分割約定，兩造未

能達成分割協議。

　㈢Ａ０４與Ａ０９於65年4月8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以

夫妻關係消滅即Ａ０９死亡時之110年10月6日為夫妻剩餘財

產分配基準日。

　㈣Ａ０９於基準日財產狀態除附表一編號13有爭執外，其餘如

附表一各編號所示，若附表一編號13以291萬2,472元計，則

合計為4,024萬1,283元；若附表一編號13以220萬164元計，

則合計為3,952萬8,975元。Ａ０４於基準日財產狀態如附表

二所示，合計為1,764萬9,438元。

　㈤Ａ０４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編號13帳戶支

付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於同年月7日准許。

　㈥Ａ０３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113年度地價稅1萬

4,989元、辦理繼承登記規費2480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

3,334元、3,273元、3,210元等，合計4萬1,511元。

　㈦反訴請求狀送達日為112年5月11日，反訴請求562萬7,607元

部分，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2年5月12日；其餘566萬

8,316元部分之請求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4年7月10

日。

　㈧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租金收入自110年10月7日起

至114年10月14日止，有租金收入每月8,000元，合計39萬2,

000元，應列入遺產分配範圍。

四、本院之判斷

　㈠Ａ０４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之金額：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

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

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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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及婚姻共同生活貢獻

所作之法律上評價；與繼承制度，係因人死亡，由具有一

定身分之生存者，包括的繼承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

之規範目的未盡相同，配偶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

權與繼承權，性質上本可相互併存。且民法第1030條之1

第1項規定之分配請求權，於配偶一方先他方死亡時，係

屬生存配偶本於配偶身分對其以外之繼承人主張之債權，

與該生存配偶對於先死亡配偶之繼承權，為各別存在之請

求權迥然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41號判決意旨

可參）。

　　⒉經查，Ａ０４與Ａ０９為配偶關係，婚後未約定適用何種

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嗣Ａ０９於110年10

月6日死亡，故Ａ０４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

訴請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且Ａ０９與Ａ０４現存之婚後財

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即Ａ０９死

亡時(110年10月6日)為準，Ａ０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

附表一所示，合計4,024萬1,283元，Ａ０４於基準日之婚

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合計1,764萬9,438元。則Ａ０９與

Ａ０４於基準日之財產差額即為2,259萬1,845元(計算式:

40,241,283元-17,649,438元＝22,591,845)，Ａ０４得依

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請求平均分配夫妻現存婚後財產差額為1,129萬5,923元

(計算式:22,591,845÷2＝11,295,923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故Ａ０４請求平均分配與Ａ０９之剩餘財產差額1,1

29萬5,923元，參照上開說明，自屬有據。

　　⒊至Ａ０４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如附表一

編號13之帳戶支付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核准一

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Ａ０３雖主張應以扣除

遺產稅後之金額認定附表一編號13帳戶之金額，然此係夫

妻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後所生之事實，自不得列入Ａ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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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負債扣除，Ａ０３此部分辯解應非可採。

　　⒋又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

負連帶責任，民法第1153條第1項亦有明文。Ａ０４反請

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1,129萬5,923元，此部分債務即應由

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

遺產範圍內對Ａ０４負連帶給付責任，是Ａ０４請求Ａ０

６、Ａ０５、Ａ０３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1,1

29萬5,923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又兩造對於

其中562萬7,607元部分，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2年5

月12日；其餘566萬8,316元部分之請求如有理由，利息起

算日為114年7月10日等節均不爭執。從而，Ａ０６、Ａ０

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

應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

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㈡就繼承人主張墊付喪葬費用、稅捐等繼承債務部分：　

　　⒈按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

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

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

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之

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

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

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

　　⒉經查：

　　　⑴Ａ０３主張其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及113年度

地價稅1萬4,989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

73元、3,210元，並繳納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2,480元等

費用合計4萬1,511元，應由遺產負擔等語，並提出地價

稅及房屋稅繳款書、收據為憑(見A卷二第199頁、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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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至17頁)，且為其他繼承人所不爭執，應堪認定，

應由遺產支付。　

　　　⑵Ａ０６主張其為辦理Ａ０９殯葬事宜，支出喪葬費用合

計97萬4,207元(見B卷第461頁)，應由遺產負擔，業據

其提出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鈺花坊園藝花卉免用

統一發票收據、龍之廈別墅型紙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

證，然為Ａ０３、Ａ０８所否認。本院審酌Ａ０６所列

之喪葬費用支出，就庫錢支出9,500元、喪葬費9萬5,00

0元、金爐使用費2,100元、押金拜飯費3萬3,600元、法

事祭品費用5萬5,000元，骨灰位及永久使用管理費分別

支出18萬9,000元、2萬元，喪禮花藝布置6萬8,000元、

喪葬雜項費用4萬2,000元、高雄市政府第一殯儀館場地

設施使用費3,500元、喪葬服務費3,000元，有蓋有Ａ０

００２之收發專用章之估價單、Ａ０００２開立之統一

發票、蓋有真元和化靖、玄真通妙壇收發章之估價單、

大安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鈺花坊園藝

花卉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龍之廈別墅型紙屋免用統一發

票收據、和易生命禮儀有限公司統一發票可憑(見B卷第

463、471、473、475、497、499頁)，合計共52萬700元

(計算式：9,500+95,000+2,100+33,600+55,000+189,00

0+20,000+68,000+42,000+3,500+3,000=520,700)。且

上開項目之支出蓋有對口單位之收發章或係由對口單位

開立之發票，且項目核與喪葬事宜有關聯，堪信為真，

此部分費用應由遺產支付。其餘Ａ０６所列之支出，或

僅有提出估價單影本而無實際支出上開費用之金流紀錄

或其他發票、收據等相關單據可資為證，或為不詳消費

項目之統一發票，或為食品、餐廳費用之統一發票，均

難認與喪葬事宜有關，故Ａ０６支出喪葬費用逾52萬70

0元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⒊準此，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先由Ａ０３取得4

萬1,511元、Ａ０６取得52萬700元，自遺產範圍中扣除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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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別歸還其二人。

　㈢Ａ０９遺產分割之方法：　　

　　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

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

64條定有明文。又遺產分割，依民法第1164條、第830條

第2項規定，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且

遺產分割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非個別財產

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而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

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

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

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

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

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

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

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被繼承人未以遺囑禁止分

割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

惟兩造無從達成分割協議，是Ａ０３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

分割，自屬有據。

　　⒉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計算夫妻現存財產之價值，扣除

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

差額即應為分配，此觀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

即明。是配偶一方先於他方死亡時，其遺產總額自應扣除

生存配偶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1265號判決意旨參照)。雖Ａ０４夫妻剩餘財產

分配之請求尚包含應計算至清償之日止之遲延利息而未特

定金額，然因附表三編號8、9之金額足敷支應此部分請求

及利息(倘以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日計算利息，合

計為75萬8,340元，實際金額則以清償日計息)，應先自Ａ

０９所遺如附表三編號8、9所示遺產中扣除。又Ａ０３支

付稅費及繼承登記費用4萬1,511元、Ａ０６支付喪葬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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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萬700元，亦應由Ａ０９如附表三編號8、9之遺產支

付，倘此二帳戶再扣除前開款項後尚有剩餘，再由兩造以

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⒊本院審酌被繼承人Ａ０９遺有附表三所示不動產、存款及

股票，其中如該表編號1至6所示不動產，如採分別共有之

分割方案，除與法無違外，亦不損及各共有人之利益，況

各共有人若取得分別共有，對於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均得自

由單獨處分、設定負擔，如此可避免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致

影響彼此權益，對於各共有人應較為有利，考量上開遺產

之性質及使用現況等一切情形，故認由各繼承人按應繼分

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應屬公平妥適。其中如附表三編號

7、10至16所示存款、編號17至20所示債權、編號21至25

所示投資、編號26所示租金之性質均屬可分，以之直接分

配予各繼承人並無顯然困難，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應繼分

比例分配應屬公平。

五、綜上所述，Ａ０３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分割Ａ０９所

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予准許，分割方法則如附表三分割

方法欄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Ａ０４依民法第103

0條之1條規定，反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

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

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

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針對訴訟費用之負擔，反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訴訟費

用部分應由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於繼承Ａ０９

遺產之範圍內連帶負擔。至分割遺產之訴，本質上屬無訟爭

性之非訟事件，兩造本可互換地位，Ａ０３起訴雖於法有

據，但其他繼承人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

為該部分訴訟費用由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８、Ａ０４負擔

全部費用，顯失公平，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由兩造按附表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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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繼分比例分擔，方屬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附表一：Ａ０９基準日財產狀態
編號 種類 遺　產　項　目 價 額

（ 新 臺 幣 ）

Ａ ０ ３ 主 張 Ａ０４、Ａ０

５、Ａ０６等三

人抗辯

備 註

1 土地 高雄市○○區○

○段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0

000分之80）

經鑑定為607 萬

767 元（見許智

欽不動產估價師

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5頁，B

卷第410頁）

A卷一第259至26

1頁、卷二第361

至363頁

2 土地 高雄市○○區○

○段0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

10000分之80）

A卷一第263至26

5頁

3 土地 高雄市○○區○

○段0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

10000分之80）

A卷一第267至26

9頁　 

4 建物 高雄市○○區○

○段000○號建

物(門牌號碼：

同上區福德一路

18號，權利範

圍：全部)

A卷一第271至27

3頁、卷二第364

至365頁

5 土地 高雄市○○區○

○段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

10000 分 之 331

8）

經鑑定為1,450

萬3,944元（見

許智欽不動產估

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5頁，B

卷第410頁）

A卷一第257頁、

卷二第335至336

頁　 

6 建物 高雄市○○區○ A卷一第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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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000○號建

物(門牌號碼：

同上區中正路38

7-19號，權利範

圍：全部) 

卷二第333至334

頁　 

7 存款 合作金庫鳳山分

行000000000000

0號帳戶 

1,138元 不爭執（A卷三第25頁，B卷第410

頁）

A卷一第287頁

8 存款 華南銀行東苓分

行000000000000

號帳戶　 

725萬721元 A卷一第225頁

9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

高雄分行000000

00000號帳戶　 

693萬4,543元 A卷一第241頁

10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

高雄分行000000

00000號帳戶　 

(人民幣33,149.

74)

14萬2,643元

不爭執（A卷三第26頁，B卷第411

頁）

A卷一第243頁

11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

高雄分行000000

00000號帳戶　 

724元 A卷一第237頁

12 存款 陽信商銀青年分

行

000000000000號

帳戶　 

16萬5,028元 A卷二第61頁

13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

行

000000000000號

帳戶 

291萬2,472元 遺產稅71萬2,30

8元係以該帳戶

繳納，扣除後金

額為220萬164元

以基準日時之金

額291萬2,472元

認定

A卷一第247頁

14 存款 元大銀行大昌分

行

000000000000號

帳戶　 

2,336元 不爭執（A卷三第26頁，B卷第411

頁）

A卷一第279頁

15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

帳戶　 

19元 A卷一第235頁

16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

帳戶　 

4元

17 債權 應收華南商銀利

息

1,703元 A卷一第383頁

18 債權 應收台灣中小企

銀利息

817元

19 債權 應收票據 2萬589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1

頁）

A卷一第241頁

20 債權 應收國民年金 4,029元

21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694股　

　

2萬4,324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2

頁）

A卷一第211至21

7頁　 

22 投資 華南金控 868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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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Ａ０４基準日財產狀態

43股(110年10月

8日配1股)　 

23 投資 佶春企業有限公

司

160萬股　 

165萬2,800元 不爭執（B卷第513頁） A卷一第203、20

5頁　 

24 投資 陽信商銀

282股

3,666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2

頁）

A卷一第383頁

25 投資 廣泰金屬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2萬6,331股　 

54萬8,148元

合計：若附表一編號13以220萬164元計算，合計為3,952萬8,975元；若附表一編號13以291萬2,472元

計算，合計為4,024萬1,283元

編號 種類 財　產　項　目 價 額

（ 新 臺 幣 ）

Ａ ０ ３ 抗 辯 Ａ ０ ４ 主 張 備 註

1 土地 高雄市○○區○

○段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0

000分之80）　 

經鑑定為353 萬

8,930元（見許

智欽不動產估價

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9頁，B

卷第412頁）

B卷第17頁

2 土地 高雄市○○區○

○段0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

10000分之80）

3 土地 高雄市○○區○

○段0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

10000分之80）

4 建物 高雄市○○區○

○段0000○號建

物(門牌號碼：

同上區福德一路

18-1號，權利範

圍：全部)

5 存款 元大銀行

00000000000000

號帳戶　 

42萬9,224元 不爭執

（A卷三第29頁，B卷第413頁）

B卷第19頁

6 存款 台灣銀行

000000000000號

帳戶　 

128萬4,539元 B卷第21頁

7 存款 中華郵政高雄武

廟郵局00000000

000000號帳戶　

 

129萬3,680元 不爭執

（A卷三第30頁，B卷第413頁）

B卷第23頁

8 存款 華南商銀

000000000000號

帳戶　 

38萬2,283元 B卷第25頁

9 存款 台灣企銀 67萬6,270元 B卷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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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Ａ０９之現存遺產

00000000000 號

帳戶　 

10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

行

000000000000號

帳戶  

38萬9,411元 B卷第29頁

11 存款 陽信銀行定存 430萬元 B卷第31頁

12 股票 國泰金

3萬21股

171萬4,199元 B卷第33頁

13 股票 中裕

1萬股

75萬2,000元 B卷第33頁

14 股票 合晶

2萬665股

120萬8,902元 不爭執

（A卷三第31頁，B卷第413頁）

B卷第33頁

15 股票 廣泰金屬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58萬元 不爭執

16 股票 佶春企業有限公

司　 

110萬元 不爭執

合計：1,764萬9,438元

編號 種類 遺　產　項　目 價值/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高雄市○○區○

○段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10

000分之80）

607 萬767

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

5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高雄市○○區○

○段0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

10000分之80）

3 土地 高雄市○○區○

○段0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

10000分之80）

4 建物 高雄市○○區○

○段000○號建

物(門牌號碼：

同上區福德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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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號，權利範

圍：全部)

5 土地 高雄市○○區○

○段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

10000 分 之 331

8）

1,450萬3,

944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

5分割為分別共有。

6 建物 高雄市○○區○

○段000○號建

物(門牌號碼：

同上區中正路38

7-19號，權利範

圍：全部) 

7 存款 合作金庫鳳山分

行000000000000

0號帳戶 

1,138元及

利息

1.編號8至9所示存款及其

利息，先由Ａ０４取得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差額

1,129萬5,923元暨其中

562萬7,607元自112年5

月12日起、其中566萬

8,316元部分自114年7

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次由Ａ０３受

分配稅費及繼承登記費

用4萬1,511元、Ａ０６

受分配喪葬費用52萬70

0元，餘款再由兩造按

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

取得。

2.編號7、10至16所示存

款及其利息，由兩造按

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

取得。

8 存款 華南銀行東苓分

行000000000000

號帳戶　 

725 萬 721

元及利息

9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

高雄分行000000

00000號帳戶　 

693萬4,54

3元及利息

10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

高雄分行000000

00000號帳戶　 

(人民幣3

3,149.74)

14萬2,643

元及利息

11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

高雄分行000000

00000號帳戶　 

724元及利

息

12 存款 陽信商銀青年分

行

16萬5,028

元及利息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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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號

帳戶　 

13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

行

000000000000號

帳戶 

220 萬 164

元及利息

14 存款 元大銀行大昌分

行

000000000000號

帳戶　 

2,336元及

利息

15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

帳戶　 

19元及利

息

16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

帳戶　 

4元及利息

17 債權 應收華南商銀利

息

1,703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

5分配取得。

18 債權 應收台灣中小企

銀利息

817元

19 債權 應收票據 2萬589元

20 債權 應收國民年金 4,029元

21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694股　

　

2 萬 4,324

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

5分配取得。

22 投資 華南金控

43股(110年10月

8日配1股)　 

868元

23 投資 佶春企業有限公

司

160萬股　 

165萬2,80

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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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附表五：Ａ０３主張之分割方案

　　

24 投資 陽信商銀

282股

3,666元

25 投資 廣泰金屬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2萬6,331股　 

54萬8,148

元

26 租金 編號4建物租賃

收入(自110年10

月7日至114年10

月14日、每月8,

000元)

39萬2,000

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

5分配取得。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Ａ０４ 　5分之1

 2  Ａ０６ 　5分之1

 3  Ａ０５ 　5分之1

 4  Ａ０８ 　5分之1

 5  Ａ０３ 　5分之1

由Ａ０３與Ａ０８分配繼承附表三編號8、9之銀行存款及利息

合計1,418萬5,264元，其餘Ａ０９所遺遺產同意由Ａ０４、Ａ

０６、Ａ０５繼承。又Ａ０３與Ａ０８所繼承超過其二人應繼

分及Ａ０３代墊金額部分，再由Ａ０３與Ａ０８以現金方式找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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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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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
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３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宇律師(就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受委任、1
            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為張瑋珊律師複代理人)
            張瑋珊律師(兩案均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４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兩案均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５  
            Ａ０６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僅就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８  


上列原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3請求分割遺產事件（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及被告即反請求原告Ａ０４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本院合併審理，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被繼承人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三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
二、反請求被告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８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反請求原告Ａ０４新臺幣壹仟壹佰貳拾玖萬伍仟玖佰貳拾參元，暨其中新臺幣伍佰陸拾貳萬柒仟陸佰零柒元部分自112年5月12日起、其餘新臺幣伍佰陸拾陸萬捌仟參佰壹拾陸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本訴(本院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比例負擔；反請求(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８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此觀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自明。緣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３(下逕稱姓名)提起113年度家繼訴第141號遺產分割之訴(該案卷下稱A卷)，嗣被告即反請求原告Ａ０４(下逕稱姓名)提起114年度重家財訴第11號(原案號：113年度家財訴字第41號)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訴(該案卷下稱B卷)，經核二件訴訟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證據資料大致共通，為統合處理事件必要，爰依據上開規定，合併審理、裁判，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此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準用之。Ａ０４原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Ａ０４新臺幣(下同)562萬7,607元及利息，又於民國114年7月9日具狀變更請求之金額為1,129萬5,923元(見B卷第409頁)及利息，核其上開所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基礎事實同一，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８(下逕稱姓名)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按照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 條第1 項前段規定，爰依Ａ０３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Ａ０３主張及答辯略以：
　㈠主張略以：被繼承人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Ａ０４為Ａ０９配偶，Ａ０３、Ａ０８及被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６、Ａ０５(下均逕稱姓名)均為Ａ０９子女，兩造均為Ａ０９之繼承人，其中Ａ０６、Ａ０５為Ａ０４所生，Ａ０８、Ａ０３為詹秀娟所生，兩造應繼分比例各1/5。Ａ０９死後遺有如附表三所示遺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亦無因法律規定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今兩造未能達成分割協議，Ａ０３自得訴請分割遺產。此外，伊於羅強強死後，就附表一編號1至5之房地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及113年度地價稅1萬4,989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73元、3,210元，並繳納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2,480元等費用合計4萬1,511元(計算式：14,225元+14,989+3,334+3,273+3,210+2,480=41,511元)，應自遺產中扣還。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訴請分割Ａ０９之遺產。
　㈡答辯略以：Ａ０４雖為Ａ０９之配偶，依法得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但Ａ０４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之帳戶內金額支付遺產稅71萬2,308元，則該帳戶於Ａ０９死亡時雖有291萬2,472元，即應扣除前開遺產稅之金額，該帳戶所能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僅220萬164元(計算式：2,912,472元-712,308=2,200,164)等語。
　㈢並聲明：⒈兩造就被繼承人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財產，應按附表五所示分割方法欄所示方式分割。⒉Ａ０４之訴駁回。
二、被告方面：
　㈠Ａ０４之反請求及答辯意旨略以：伊與被繼承人Ａ０９為夫妻關係，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則在Ａ０９死亡後，伊與Ａ０９之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應以Ａ０９死亡時為基準日，Ａ０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為4,024萬1,283元，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為1,764萬9,438元，Ａ０９婚後財產多於伊，伊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2分之1即1,129萬5,923元(計算式：【40,241,283-17,649,438】÷2=11,295,9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伊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帳戶內金額繳納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於同年月7日准許，惟此並不影響基準日之認定，關於Ａ０９該帳戶之金額仍應以基準日為準。對於Ａ０３主張支付地價稅、房屋稅，及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等費用合計4萬1,511元之客觀事實及金額均無意見，至於是否能從遺產中扣還，由法院依法審酌；伊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並聲明：⒈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及其中562萬7,607元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其餘566萬8,316元自更正反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Ａ０３之訴駁回。
　㈡Ａ０６之主張及答辯略以：伊墊付Ａ０９喪葬費用97萬4,2047元，應自遺產中扣還；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
　㈢Ａ０５之答辯略以：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
　㈣Ａ０８之答辯略以：伊對於遺產範圍與分割方式，意見均與Ａ０３相同等語(見A卷一第275頁)。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B卷第513、519至525頁)
　㈠被繼承人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Ａ０４為Ａ０９配偶，Ａ０６(66年9月12日)、Ａ０５(68年9月17日)、Ａ０８(82年10月25日)、Ａ０３(89年2月20日)為Ａ０９子女，兩造均為繼承人，其中Ａ０６、Ａ０５為Ａ０４所生，Ａ０８、Ａ０３為詹秀娟所生，兩造應繼分比例各1/5。
　㈡Ａ０９之遺產無不能分割情形，亦無不能分割約定，兩造未能達成分割協議。
　㈢Ａ０４與Ａ０９於65年4月8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以夫妻關係消滅即Ａ０９死亡時之110年10月6日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
　㈣Ａ０９於基準日財產狀態除附表一編號13有爭執外，其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若附表一編號13以291萬2,472元計，則合計為4,024萬1,283元；若附表一編號13以220萬164元計，則合計為3,952萬8,975元。Ａ０４於基準日財產狀態如附表二所示，合計為1,764萬9,438元。
　㈤Ａ０４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編號13帳戶支付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於同年月7日准許。
　㈥Ａ０３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113年度地價稅1萬4,989元、辦理繼承登記規費2480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73元、3,210元等，合計4萬1,511元。
　㈦反訴請求狀送達日為112年5月11日，反訴請求562萬7,607元部分，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2年5月12日；其餘566萬8,316元部分之請求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4年7月10日。
　㈧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租金收入自110年10月7日起至114年10月14日止，有租金收入每月8,000元，合計39萬2,000元，應列入遺產分配範圍。
四、本院之判斷
　㈠Ａ０４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之金額：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及婚姻共同生活貢獻所作之法律上評價；與繼承制度，係因人死亡，由具有一定身分之生存者，包括的繼承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之規範目的未盡相同，配偶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與繼承權，性質上本可相互併存。且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之分配請求權，於配偶一方先他方死亡時，係屬生存配偶本於配偶身分對其以外之繼承人主張之債權，與該生存配偶對於先死亡配偶之繼承權，為各別存在之請求權迥然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41號判決意旨可參）。
　　⒉經查，Ａ０４與Ａ０９為配偶關係，婚後未約定適用何種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嗣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故Ａ０４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訴請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且Ａ０９與Ａ０４現存之婚後財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即Ａ０９死亡時(110年10月6日)為準，Ａ０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合計4,024萬1,283元，Ａ０４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合計1,764萬9,438元。則Ａ０９與Ａ０４於基準日之財產差額即為2,259萬1,845元(計算式:40,241,283元-17,649,438元＝22,591,845)，Ａ０４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請求平均分配夫妻現存婚後財產差額為1,129萬5,923元(計算式:22,591,845÷2＝11,295,9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故Ａ０４請求平均分配與Ａ０９之剩餘財產差額1,129萬5,923元，參照上開說明，自屬有據。
　　⒊至Ａ０４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之帳戶支付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核准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Ａ０３雖主張應以扣除遺產稅後之金額認定附表一編號13帳戶之金額，然此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後所生之事實，自不得列入Ａ０９婚後負債扣除，Ａ０３此部分辯解應非可採。
　　⒋又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民法第1153條第1項亦有明文。Ａ０４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1,129萬5,923元，此部分債務即應由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對Ａ０４負連帶給付責任，是Ａ０４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1,129萬5,923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又兩造對於其中562萬7,607元部分，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2年5月12日；其餘566萬8,316元部分之請求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4年7月10日等節均不爭執。從而，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就繼承人主張墊付喪葬費用、稅捐等繼承債務部分：　
　　⒈按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Ａ０３主張其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及113年度地價稅1萬4,989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73元、3,210元，並繳納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2,480元等費用合計4萬1,511元，應由遺產負擔等語，並提出地價稅及房屋稅繳款書、收據為憑(見A卷二第199頁、卷三第11至17頁)，且為其他繼承人所不爭執，應堪認定，應由遺產支付。　
　　　⑵Ａ０６主張其為辦理Ａ０９殯葬事宜，支出喪葬費用合計97萬4,207元(見B卷第461頁)，應由遺產負擔，業據其提出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鈺花坊園藝花卉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龍之廈別墅型紙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證，然為Ａ０３、Ａ０８所否認。本院審酌Ａ０６所列之喪葬費用支出，就庫錢支出9,500元、喪葬費9萬5,000元、金爐使用費2,100元、押金拜飯費3萬3,600元、法事祭品費用5萬5,000元，骨灰位及永久使用管理費分別支出18萬9,000元、2萬元，喪禮花藝布置6萬8,000元、喪葬雜項費用4萬2,000元、高雄市政府第一殯儀館場地設施使用費3,500元、喪葬服務費3,000元，有蓋有Ａ０００２之收發專用章之估價單、Ａ０００２開立之統一發票、蓋有真元和化靖、玄真通妙壇收發章之估價單、大安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鈺花坊園藝花卉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龍之廈別墅型紙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和易生命禮儀有限公司統一發票可憑(見B卷第463、471、473、475、497、499頁)，合計共52萬700元(計算式：9,500+95,000+2,100+33,600+55,000+189,000+20,000+68,000+42,000+3,500+3,000=520,700)。且上開項目之支出蓋有對口單位之收發章或係由對口單位開立之發票，且項目核與喪葬事宜有關聯，堪信為真，此部分費用應由遺產支付。其餘Ａ０６所列之支出，或僅有提出估價單影本而無實際支出上開費用之金流紀錄或其他發票、收據等相關單據可資為證，或為不詳消費項目之統一發票，或為食品、餐廳費用之統一發票，均難認與喪葬事宜有關，故Ａ０６支出喪葬費用逾52萬700元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⒊準此，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先由Ａ０３取得4萬1,511元、Ａ０６取得52萬700元，自遺產範圍中扣除並各別歸還其二人。
　㈢Ａ０９遺產分割之方法：　　
　　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定有明文。又遺產分割，依民法第1164條、第830條第2項規定，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且遺產分割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而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被繼承人未以遺囑禁止分割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從達成分割協議，是Ａ０３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自屬有據。
　　⒉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計算夫妻現存財產之價值，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即應為分配，此觀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即明。是配偶一方先於他方死亡時，其遺產總額自應扣除生存配偶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65號判決意旨參照)。雖Ａ０４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尚包含應計算至清償之日止之遲延利息而未特定金額，然因附表三編號8、9之金額足敷支應此部分請求及利息(倘以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日計算利息，合計為75萬8,340元，實際金額則以清償日計息)，應先自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編號8、9所示遺產中扣除。又Ａ０３支付稅費及繼承登記費用4萬1,511元、Ａ０６支付喪葬費為52萬700元，亦應由Ａ０９如附表三編號8、9之遺產支付，倘此二帳戶再扣除前開款項後尚有剩餘，再由兩造以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⒊本院審酌被繼承人Ａ０９遺有附表三所示不動產、存款及股票，其中如該表編號1至6所示不動產，如採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案，除與法無違外，亦不損及各共有人之利益，況各共有人若取得分別共有，對於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設定負擔，如此可避免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致影響彼此權益，對於各共有人應較為有利，考量上開遺產之性質及使用現況等一切情形，故認由各繼承人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應屬公平妥適。其中如附表三編號7、10至16所示存款、編號17至20所示債權、編號21至25所示投資、編號26所示租金之性質均屬可分，以之直接分配予各繼承人並無顯然困難，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應屬公平。
五、綜上所述，Ａ０３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分割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予准許，分割方法則如附表三分割方法欄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Ａ０４依民法第1030條之1條規定，反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針對訴訟費用之負擔，反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訴訟費用部分應由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於繼承Ａ０９遺產之範圍內連帶負擔。至分割遺產之訴，本質上屬無訟爭性之非訟事件，兩造本可互換地位，Ａ０３起訴雖於法有據，但其他繼承人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該部分訴訟費用由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８、Ａ０４負擔全部費用，顯失公平，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由兩造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擔，方屬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附表一：Ａ０９基準日財產狀態
		編號

		種類

		遺　產　項　目

		價額
（新臺幣）

		Ａ０３主張

		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等三人抗辯

		備註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經鑑定為607 萬767 元（見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5頁，B卷第410頁）

		


		A卷一第259至261頁、卷二第361至363頁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A卷一第263至265頁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A卷一第267至269頁　 



		4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福德一路18號，權利範圍：全部)

		


		


		


		A卷一第271至273頁、卷二第364至365頁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3318）

		經鑑定為1,450萬3,944元（見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5頁，B卷第410頁）

		


		A卷一第257頁、卷二第335至336頁　 



		6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中正路387-19號，權利範圍：全部) 

		


		


		


		A卷一第255頁、卷二第333至334頁　 



		7

		存款

		合作金庫鳳山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8元

		不爭執（A卷三第25頁，B卷第410頁）

		


		A卷一第287頁



		8

		存款

		華南銀行東苓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725萬721元

		


		


		A卷一第225頁



		9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693萬4,543元

		


		


		A卷一第241頁



		10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人民幣33,149.74)
14萬2,643元

		不爭執（A卷三第26頁，B卷第411頁）

		


		A卷一第243頁



		11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724元

		


		


		A卷一第237頁



		12

		存款

		陽信商銀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16萬5,028元

		


		


		A卷二第61頁



		13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91萬2,472元

		遺產稅71萬2,308元係以該帳戶繳納，扣除後金額為220萬164元

		以基準日時之金額291萬2,472元認定

		A卷一第247頁



		14

		存款

		元大銀行大昌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336元

		不爭執（A卷三第26頁，B卷第411頁）

		


		A卷一第279頁



		15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19元

		


		


		A卷一第235頁



		16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4元

		


		


		




		17

		債權

		應收華南商銀利息

		1,703元

		


		


		A卷一第383頁



		18

		債權

		應收台灣中小企銀利息

		817元

		


		


		




		19

		債權

		應收票據

		2萬589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1頁）

		


		A卷一第241頁



		20

		債權

		應收國民年金

		4,029元

		


		


		




		21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694股　　

		2萬4,324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2頁）

		


		A卷一第211至217頁　 





		22

		投資

		華南金控
43股(110年10月8日配1股)　 

		868元

		


		


		




		23

		投資

		佶春企業有限公司
160萬股　 

		165萬2,800元

		不爭執（B卷第513頁）



		


		A卷一第203、205頁　 



		24

		投資

		陽信商銀
282股

		3,666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2頁）

		


		A卷一第383頁



		25

		投資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萬6,331股　 

		54萬8,148元

		


		


		




		合計：若附表一編號13以220萬164元計算，合計為3,952萬8,975元；若附表一編號13以291萬2,472元計算，合計為4,024萬1,283元

		


		


		


		


		


		








附表二：Ａ０４基準日財產狀態
		編號

		種類

		財　產　項　目

		價額
（新臺幣）

		Ａ０３抗辯

		Ａ０４主張

		備註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經鑑定為353 萬8,930元（見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9頁，B卷第412頁）



		


		B卷第17頁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4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福德一路18-1號，權利範圍：全部)

		


		


		


		




		5

		存款

		元大銀行
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2萬9,224元

		不爭執
（A卷三第29頁，B卷第413頁）

		


		B卷第19頁



		6

		存款

		台灣銀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128萬4,539元

		


		


		B卷第21頁



		7

		存款

		中華郵政高雄武廟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29萬3,680元

		不爭執
（A卷三第30頁，B卷第413頁）

		


		B卷第23頁



		8

		存款

		華南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38萬2,283元

		


		


		B卷第25頁



		9

		存款

		台灣企銀
00000000000號帳戶　 

		67萬6,270元

		


		


		B卷第27頁



		10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38萬9,411元

		


		


		B卷第29頁



		11

		存款

		陽信銀行定存

		430萬元

		


		


		B卷第31頁



		12

		股票

		國泰金
3萬21股

		171萬4,199元

		


		


		B卷第33頁



		13

		股票

		中裕
1萬股

		75萬2,000元

		


		


		B卷第33頁



		14

		股票

		合晶
2萬665股

		120萬8,902元

		不爭執
（A卷三第31頁，B卷第413頁）

		


		B卷第33頁



		15

		股票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8萬元

		


		


		不爭執



		16

		股票

		佶春企業有限公司　 

		110萬元

		


		


		不爭執



		合計：1,764萬9,438元

		


		


		


		


		


		








附表三：Ａ０９之現存遺產
		編號

		種類

		遺　產　項　目

		價值/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607 萬767 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4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福德一路18號，權利範圍：全部)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3318）

		1,450萬3,944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割為分別共有。



		6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中正路387-19號，權利範圍：全部) 

		


		




		7

		存款

		合作金庫鳳山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8元及利息

		1.編號8至9所示存款及其利息，先由Ａ０４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差額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次由Ａ０３受分配稅費及繼承登記費用4萬1,511元、Ａ０６受分配喪葬費用52萬700元，餘款再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2.編號7、10至16所示存款及其利息，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8

		存款

		華南銀行東苓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725萬721元及利息

		




		9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693萬4,543元及利息

		




		10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人民幣33,149.74)
14萬2,643元及利息

		




		11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724元及利息

		




		12

		存款

		陽信商銀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16萬5,028元及利息

		




		13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20萬164元及利息

		




		14

		存款

		元大銀行大昌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336元及利息

		




		15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19元及利息

		




		16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4元及利息

		




		17

		債權

		應收華南商銀利息

		1,703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18

		債權

		應收台灣中小企銀利息

		817元

		




		19

		債權

		應收票據

		2萬589元

		




		20

		債權

		應收國民年金

		4,029元

		




		21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694股　　

		2萬4,324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22

		投資

		華南金控
43股(110年10月8日配1股)　 

		868元

		




		23

		投資

		佶春企業有限公司
160萬股　 

		165萬2,800元

		




		24

		投資

		陽信商銀
282股

		3,666元

		




		25

		投資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萬6,331股　 

		54萬8,148元

		




		26

		租金

		編號4建物租賃收入(自110年10月7日至114年10月14日、每月8,000元)

		39萬2,000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附表四：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Ａ０４

		　5分之1



		 2

		 Ａ０６

		　5分之1



		 3

		 Ａ０５

		　5分之1



		 4

		 Ａ０８

		　5分之1



		 5

		 Ａ０３

		　5分之1







附表五：Ａ０３主張之分割方案
		由Ａ０３與Ａ０８分配繼承附表三編號8、9之銀行存款及利息合計1,418萬5,264元，其餘Ａ０９所遺遺產同意由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繼承。又Ａ０３與Ａ０８所繼承超過其二人應繼分及Ａ０３代墊金額部分，再由Ａ０３與Ａ０８以現金方式找補。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

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３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宇律師(就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受委任、1

            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為張瑋珊律師複代理人)

            張瑋珊律師(兩案均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４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兩案均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５  

            Ａ０６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僅就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８  



上列原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3請求分割遺產事件（113年度家繼訴字

第141號）及被告即反請求原告Ａ０４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

（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本院合併審理，於民國114年10

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被繼承人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

    三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

二、反請求被告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８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

    範圍內，應連帶給付反請求原告Ａ０４新臺幣壹仟壹佰貳拾玖

    萬伍仟玖佰貳拾參元，暨其中新臺幣伍佰陸拾貳萬柒仟陸佰

    零柒元部分自112年5月12日起、其餘新臺幣伍佰陸拾陸萬捌

    仟參佰壹拾陸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本訴(本院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

    四所示之比例負擔；反請求(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訴

    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８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

    ９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此觀家事事件法第41

    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自明。緣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

    ３(下逕稱姓名)提起113年度家繼訴第141號遺產分割之訴(該

    案卷下稱A卷)，嗣被告即反請求原告Ａ０４(下逕稱姓名)提起1

    14年度重家財訴第11號(原案號：113年度家財訴字第41號)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訴(該案卷下稱B卷)，經核二件訴訟事

    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證據資料大致共通，為統合處理事件

    必要，爰依據上開規定，合併審理、裁判，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此依

    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準用之。Ａ０４原請

    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

    ，連帶給付Ａ０４新臺幣(下同)562萬7,607元及利息，又於民

    國114年7月9日具狀變更請求之金額為1,129萬5,923元(見B

    卷第409頁)及利息，核其上開所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基礎事實同一，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８(下逕稱姓名)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按照家事事件法

    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 條第1 項前段規定，爰依Ａ０３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Ａ０３主張及答辯略以：

　㈠主張略以：被繼承人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Ａ０４為Ａ０９配偶

    ，Ａ０３、Ａ０８及被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６、Ａ０５(下均逕稱姓名)均

    為Ａ０９子女，兩造均為Ａ０９之繼承人，其中Ａ０６、Ａ０５為Ａ０４所

    生，Ａ０８、Ａ０３為詹秀娟所生，兩造應繼分比例各1/5。Ａ０９死

    後遺有如附表三所示遺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亦

    無因法律規定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今兩造未能達成分割協

    議，Ａ０３自得訴請分割遺產。此外，伊於羅強強死後，就附

    表一編號1至5之房地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及113年

    度地價稅1萬4,989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73

    元、3,210元，並繳納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2,480元等費用合

    計4萬1,511元(計算式：14,225元+14,989+3,334+3,273+3,2

    10+2,480=41,511元)，應自遺產中扣還。爰依民法第1164條

    規定，訴請分割Ａ０９之遺產。

　㈡答辯略以：Ａ０４雖為Ａ０９之配偶，依法得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

    產差額，但Ａ０４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之帳戶內金額支付遺產

    稅71萬2,308元，則該帳戶於Ａ０９死亡時雖有291萬2,472元，

    即應扣除前開遺產稅之金額，該帳戶所能列入夫妻剩餘財產

    分配之金額僅220萬164元(計算式：2,912,472元-712,308=2

    ,200,164)等語。

　㈢並聲明：⒈兩造就被繼承人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財產，應

    按附表五所示分割方法欄所示方式分割。⒉Ａ０４之訴駁回。

二、被告方面：

　㈠Ａ０４之反請求及答辯意旨略以：伊與被繼承人Ａ０９為夫妻關係

    ，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則在Ａ０９死亡後，伊與Ａ０９之法定財產

    制關係消滅，應以Ａ０９死亡時為基準日，Ａ０９於基準日之婚後

    財產如附表一所示為4,024萬1,283元，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

    產如附表二所示為1,764萬9,438元，Ａ０９婚後財產多於伊，

    伊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

    額2分之1即1,129萬5,923元(計算式：【40,241,283-17,649

    ,438】÷2=11,295,9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伊於111年1

    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帳戶內金額繳納

    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於同年月7日准許，惟此並不

    影響基準日之認定，關於Ａ０９該帳戶之金額仍應以基準日為

    準。對於Ａ０３主張支付地價稅、房屋稅，及辦理繼承登記之

    規費等費用合計4萬1,511元之客觀事實及金額均無意見，至

    於是否能從遺產中扣還，由法院依法審酌；伊不認同Ａ０３主

    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並

    聲明：⒈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

    圍內，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及其中562萬7,607元

    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其餘566萬8,316元自更正反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Ａ０３之訴駁回。

　㈡Ａ０６之主張及答辯略以：伊墊付Ａ０９喪葬費用97萬4,2047元，

    應自遺產中扣還；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法，分

    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

　㈢Ａ０５之答辯略以：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法，分割

    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

　㈣Ａ０８之答辯略以：伊對於遺產範圍與分割方式，意見均與Ａ０３

    相同等語(見A卷一第275頁)。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B卷第513、519至525頁)

　㈠被繼承人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Ａ０４為Ａ０９配偶，Ａ０６(66年

    9月12日)、Ａ０５(68年9月17日)、Ａ０８(82年10月25日)、Ａ０３(8

    9年2月20日)為Ａ０９子女，兩造均為繼承人，其中Ａ０６、Ａ０５為

    Ａ０４所生，Ａ０８、Ａ０３為詹秀娟所生，兩造應繼分比例各1/5。

　㈡Ａ０９之遺產無不能分割情形，亦無不能分割約定，兩造未能達

    成分割協議。

　㈢Ａ０４與Ａ０９於65年4月8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以夫妻關

    係消滅即Ａ０９死亡時之110年10月6日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基

    準日。

　㈣Ａ０９於基準日財產狀態除附表一編號13有爭執外，其餘如附表

    一各編號所示，若附表一編號13以291萬2,472元計，則合計

    為4,024萬1,283元；若附表一編號13以220萬164元計，則合

    計為3,952萬8,975元。Ａ０４於基準日財產狀態如附表二所示

    ，合計為1,764萬9,438元。

　㈤Ａ０４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編號13帳戶支付遺產

    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於同年月7日准許。

　㈥Ａ０３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113年度地價稅1萬4,989

    元、辦理繼承登記規費2480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

    元、3,273元、3,210元等，合計4萬1,511元。

　㈦反訴請求狀送達日為112年5月11日，反訴請求562萬7,607元

    部分，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2年5月12日；其餘566萬8

    ,316元部分之請求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4年7月10日。

　㈧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租金收入自110年10月7日起至114

    年10月14日止，有租金收入每月8,000元，合計39萬2,000元

    ，應列入遺產分配範圍。

四、本院之判斷

　㈠Ａ０４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之金額：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

      ，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

      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

      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乃

      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及婚姻共同生活貢獻所

      作之法律上評價；與繼承制度，係因人死亡，由具有一定

      身分之生存者，包括的繼承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之

      規範目的未盡相同，配偶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與繼承權，性質上本可相互併存。且民法第1030條之1第1

      項規定之分配請求權，於配偶一方先他方死亡時，係屬生

      存配偶本於配偶身分對其以外之繼承人主張之債權，與該

      生存配偶對於先死亡配偶之繼承權，為各別存在之請求權

      迥然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41號判決意旨可參

      ）。

　　⒉經查，Ａ０４與Ａ０９為配偶關係，婚後未約定適用何種夫妻財

      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嗣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

      ，故Ａ０４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訴請分配夫妻

      剩餘財產，且Ａ０９與Ａ０４現存之婚後財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

      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即Ａ０９死亡時(110年10月6日)為

      準，Ａ０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合計4,024萬

      1,283元，Ａ０４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合計1,

      764萬9,438元。則Ａ０９與Ａ０４於基準日之財產差額即為2,25

      9萬1,845元(計算式:40,241,283元-17,649,438元＝22,591

      ,845)，Ａ０４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行使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請求平均分配夫妻現存婚後財產差額為1,

      129萬5,923元(計算式:22,591,845÷2＝11,295,923元，元

      以下四捨五入)。故Ａ０４請求平均分配與Ａ０９之剩餘財產差

      額1,129萬5,923元，參照上開說明，自屬有據。

　　⒊至Ａ０４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

      之帳戶支付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核准一節，為

      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Ａ０３雖主張應以扣除遺產稅後

      之金額認定附表一編號13帳戶之金額，然此係夫妻剩餘財

      產分配基準日後所生之事實，自不得列入Ａ０９婚後負債扣

      除，Ａ０３此部分辯解應非可採。

　　⒋又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

      負連帶責任，民法第1153條第1項亦有明文。Ａ０４反請求夫

      妻剩餘財產分配1,129萬5,923元，此部分債務即應由Ａ０６

      、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對Ａ０４負連

      帶給付責任，是Ａ０４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

      遺產範圍內1,129萬5,923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又兩造對於其中562萬7,607元部分，如有理由，利息起

      算日為112年5月12日；其餘566萬8,316元部分之請求如有

      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4年7月10日等節均不爭執。從而，

      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應連

      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自112年

      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㈡就繼承人主張墊付喪葬費用、稅捐等繼承債務部分：　

　　⒈按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

      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

      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

      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之

      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

      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

      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

　　⒉經查：

　　　⑴Ａ０３主張其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及113年度地價

        稅1萬4,989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73元

        、3,210元，並繳納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2,480元等費用

        合計4萬1,511元，應由遺產負擔等語，並提出地價稅及

        房屋稅繳款書、收據為憑(見A卷二第199頁、卷三第11

        至17頁)，且為其他繼承人所不爭執，應堪認定，應由

        遺產支付。　

　　　⑵Ａ０６主張其為辦理Ａ０９殯葬事宜，支出喪葬費用合計97萬4

        ,207元(見B卷第461頁)，應由遺產負擔，業據其提出估

        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鈺花坊園藝花卉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龍之廈別墅型紙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證，然為

        Ａ０３、Ａ０８所否認。本院審酌Ａ０６所列之喪葬費用支出，

        就庫錢支出9,500元、喪葬費9萬5,000元、金爐使用費2

        ,100元、押金拜飯費3萬3,600元、法事祭品費用5萬5,0

        00元，骨灰位及永久使用管理費分別支出18萬9,000元

        、2萬元，喪禮花藝布置6萬8,000元、喪葬雜項費用4萬

        2,000元、高雄市政府第一殯儀館場地設施使用費3,500

        元、喪葬服務費3,000元，有蓋有Ａ０００２之收發專用章之

        估價單、Ａ０００２開立之統一發票、蓋有真元和化靖、玄

        真通妙壇收發章之估價單、大安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開

        立之統一發票、鈺花坊園藝花卉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龍

        之廈別墅型紙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和易生命禮儀有限

        公司統一發票可憑(見B卷第463、471、473、475、497

        、499頁)，合計共52萬700元(計算式：9,500+95,000+2

        ,100+33,600+55,000+189,000+20,000+68,000+42,000+

        3,500+3,000=520,700)。且上開項目之支出蓋有對口單

        位之收發章或係由對口單位開立之發票，且項目核與喪

        葬事宜有關聯，堪信為真，此部分費用應由遺產支付。

        其餘Ａ０６所列之支出，或僅有提出估價單影本而無實際

        支出上開費用之金流紀錄或其他發票、收據等相關單據

        可資為證，或為不詳消費項目之統一發票，或為食品、

        餐廳費用之統一發票，均難認與喪葬事宜有關，故Ａ０６

        支出喪葬費用逾52萬700元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⒊準此，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先由Ａ０３取得4萬1,511

      元、Ａ０６取得52萬700元，自遺產範圍中扣除並各別歸還其

      二人。

　㈢Ａ０９遺產分割之方法：　　

　　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

      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

      64條定有明文。又遺產分割，依民法第1164條、第830條

      第2項規定，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且

      遺產分割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非個別財產

      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而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

      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

      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

      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

      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

      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

      、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

      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被繼承人未以遺囑禁止分割

      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

      兩造無從達成分割協議，是Ａ０３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

      ，自屬有據。

　　⒉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計算夫妻現存財產之價值，扣除

      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

      差額即應為分配，此觀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

      即明。是配偶一方先於他方死亡時，其遺產總額自應扣除

      生存配偶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1265號判決意旨參照)。雖Ａ０４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之請求尚包含應計算至清償之日止之遲延利息而未特定金

      額，然因附表三編號8、9之金額足敷支應此部分請求及利

      息(倘以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日計算利息，合計為

      75萬8,340元，實際金額則以清償日計息)，應先自Ａ０９所

      遺如附表三編號8、9所示遺產中扣除。又Ａ０３支付稅費及

      繼承登記費用4萬1,511元、Ａ０６支付喪葬費為52萬700元，

      亦應由Ａ０９如附表三編號8、9之遺產支付，倘此二帳戶再

      扣除前開款項後尚有剩餘，再由兩造以附表四所示應繼分

      比例分配。

　　⒊本院審酌被繼承人Ａ０９遺有附表三所示不動產、存款及股票

      ，其中如該表編號1至6所示不動產，如採分別共有之分割

      方案，除與法無違外，亦不損及各共有人之利益，況各共

      有人若取得分別共有，對於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

      獨處分、設定負擔，如此可避免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致影響

      彼此權益，對於各共有人應較為有利，考量上開遺產之性

      質及使用現況等一切情形，故認由各繼承人按應繼分比例

      分割為分別共有，應屬公平妥適。其中如附表三編號7、1

      0至16所示存款、編號17至20所示債權、編號21至25所示

      投資、編號26所示租金之性質均屬可分，以之直接分配予

      各繼承人並無顯然困難，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

      分配應屬公平。

五、綜上所述，Ａ０３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分割Ａ０９所遺如附

    表三所示遺產，應予准許，分割方法則如附表三分割方法欄

    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Ａ０４依民法第1030條之1條

    規定，反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

    圍內，應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

    元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

    ，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針對訴訟費用之負擔，反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訴訟費

    用部分應由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於繼承Ａ０９遺產之範圍內連

    帶負擔。至分割遺產之訴，本質上屬無訟爭性之非訟事件，

    兩造本可互換地位，Ａ０３起訴雖於法有據，但其他繼承人之

    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該部分訴訟費用由

    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８、Ａ０４負擔全部費用，顯失公平，應依家事事

    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規

    定，由兩造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擔，方屬公允，爰諭

    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附表一：Ａ０９基準日財產狀態

編號 種類 遺　產　項　目 價額 （新臺幣） Ａ０３主張 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等三人抗辯 備註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經鑑定為607 萬767 元（見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5頁，B卷第410頁）  A卷一第259至261頁、卷二第361至363頁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A卷一第263至265頁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A卷一第267至269頁　  4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福德一路18號，權利範圍：全部)    A卷一第271至273頁、卷二第364至365頁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3318） 經鑑定為1,450萬3,944元（見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5頁，B卷第410頁）  A卷一第257頁、卷二第335至336頁　  6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中正路387-19號，權利範圍：全部)     A卷一第255頁、卷二第333至334頁　  7 存款 合作金庫鳳山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8元 不爭執（A卷三第25頁，B卷第410頁）  A卷一第287頁 8 存款 華南銀行東苓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725萬721元   A卷一第225頁 9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693萬4,543元   A卷一第241頁 10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人民幣33,149.74) 14萬2,643元 不爭執（A卷三第26頁，B卷第411頁）  A卷一第243頁 11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724元   A卷一第237頁 12 存款 陽信商銀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16萬5,028元   A卷二第61頁 13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91萬2,472元 遺產稅71萬2,308元係以該帳戶繳納，扣除後金額為220萬164元 以基準日時之金額291萬2,472元認定 A卷一第247頁 14 存款 元大銀行大昌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336元 不爭執（A卷三第26頁，B卷第411頁）  A卷一第279頁 15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19元   A卷一第235頁 16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4元    17 債權 應收華南商銀利息 1,703元   A卷一第383頁 18 債權 應收台灣中小企銀利息 817元    19 債權 應收票據 2萬589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1頁）  A卷一第241頁 20 債權 應收國民年金 4,029元    21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694股　　 2萬4,324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2頁）  A卷一第211至217頁　   22 投資 華南金控 43股(110年10月8日配1股)　  868元    23 投資 佶春企業有限公司 160萬股　  165萬2,800元 不爭執（B卷第513頁）   A卷一第203、205頁　  24 投資 陽信商銀 282股 3,666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2頁）  A卷一第383頁 25 投資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萬6,331股　  54萬8,148元    合計：若附表一編號13以220萬164元計算，合計為3,952萬8,975元；若附表一編號13以291萬2,472元計算，合計為4,024萬1,283元       

附表二：Ａ０４基準日財產狀態

編號 種類 財　產　項　目 價額 （新臺幣） Ａ０３抗辯 Ａ０４主張 備註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經鑑定為353 萬8,930元（見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9頁，B卷第412頁）   B卷第17頁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4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福德一路18-1號，權利範圍：全部)     5 存款 元大銀行 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2萬9,224元 不爭執 （A卷三第29頁，B卷第413頁）  B卷第19頁 6 存款 台灣銀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128萬4,539元   B卷第21頁 7 存款 中華郵政高雄武廟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29萬3,680元 不爭執 （A卷三第30頁，B卷第413頁）  B卷第23頁 8 存款 華南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38萬2,283元   B卷第25頁 9 存款 台灣企銀 00000000000號帳戶　  67萬6,270元   B卷第27頁 10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38萬9,411元   B卷第29頁 11 存款 陽信銀行定存 430萬元   B卷第31頁 12 股票 國泰金 3萬21股 171萬4,199元   B卷第33頁 13 股票 中裕 1萬股 75萬2,000元   B卷第33頁 14 股票 合晶 2萬665股 120萬8,902元 不爭執 （A卷三第31頁，B卷第413頁）  B卷第33頁 15 股票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8萬元   不爭執 16 股票 佶春企業有限公司　  110萬元   不爭執 合計：1,764萬9,438元       

附表三：Ａ０９之現存遺產

編號 種類 遺　產　項　目 價值/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607 萬767 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4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福德一路18號，權利範圍：全部)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3318） 1,450萬3,944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割為分別共有。 6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中正路387-19號，權利範圍：全部)    7 存款 合作金庫鳳山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8元及利息 1.編號8至9所示存款及其利息，先由Ａ０４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差額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次由Ａ０３受分配稅費及繼承登記費用4萬1,511元、Ａ０６受分配喪葬費用52萬700元，餘款再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2.編號7、10至16所示存款及其利息，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8 存款 華南銀行東苓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725萬721元及利息  9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693萬4,543元及利息  10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人民幣33,149.74) 14萬2,643元及利息  11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724元及利息  12 存款 陽信商銀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16萬5,028元及利息  13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20萬164元及利息  14 存款 元大銀行大昌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336元及利息  15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19元及利息  16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4元及利息  17 債權 應收華南商銀利息 1,703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18 債權 應收台灣中小企銀利息 817元  19 債權 應收票據 2萬589元  20 債權 應收國民年金 4,029元  21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694股　　 2萬4,324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22 投資 華南金控 43股(110年10月8日配1股)　  868元  23 投資 佶春企業有限公司 160萬股　  165萬2,800元  24 投資 陽信商銀 282股 3,666元  25 投資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萬6,331股　  54萬8,148元  26 租金 編號4建物租賃收入(自110年10月7日至114年10月14日、每月8,000元) 39萬2,000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附表四：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Ａ０４ 　5分之1  2  Ａ０６ 　5分之1  3  Ａ０５ 　5分之1  4  Ａ０８ 　5分之1  5  Ａ０３ 　5分之1 

附表五：Ａ０３主張之分割方案

由Ａ０３與Ａ０８分配繼承附表三編號8、9之銀行存款及利息合計1,418萬5,264元，其餘Ａ０９所遺遺產同意由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繼承。又Ａ０３與Ａ０８所繼承超過其二人應繼分及Ａ０３代墊金額部分，再由Ａ０３與Ａ０８以現金方式找補。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
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３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宇律師(就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受委任、1
            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為張瑋珊律師複代理人)
            張瑋珊律師(兩案均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４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兩案均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５  
            Ａ０６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僅就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８  


上列原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3請求分割遺產事件（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及被告即反請求原告Ａ０４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本院合併審理，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被繼承人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三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
二、反請求被告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８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反請求原告Ａ０４新臺幣壹仟壹佰貳拾玖萬伍仟玖佰貳拾參元，暨其中新臺幣伍佰陸拾貳萬柒仟陸佰零柒元部分自112年5月12日起、其餘新臺幣伍佰陸拾陸萬捌仟參佰壹拾陸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本訴(本院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比例負擔；反請求(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８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此觀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自明。緣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３(下逕稱姓名)提起113年度家繼訴第141號遺產分割之訴(該案卷下稱A卷)，嗣被告即反請求原告Ａ０４(下逕稱姓名)提起114年度重家財訴第11號(原案號：113年度家財訴字第41號)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訴(該案卷下稱B卷)，經核二件訴訟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證據資料大致共通，為統合處理事件必要，爰依據上開規定，合併審理、裁判，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此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準用之。Ａ０４原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Ａ０４新臺幣(下同)562萬7,607元及利息，又於民國114年7月9日具狀變更請求之金額為1,129萬5,923元(見B卷第409頁)及利息，核其上開所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基礎事實同一，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８(下逕稱姓名)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按照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 條第1 項前段規定，爰依Ａ０３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Ａ０３主張及答辯略以：
　㈠主張略以：被繼承人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Ａ０４為Ａ０９配偶，Ａ０３、Ａ０８及被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６、Ａ０５(下均逕稱姓名)均為Ａ０９子女，兩造均為Ａ０９之繼承人，其中Ａ０６、Ａ０５為Ａ０４所生，Ａ０８、Ａ０３為詹秀娟所生，兩造應繼分比例各1/5。Ａ０９死後遺有如附表三所示遺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亦無因法律規定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今兩造未能達成分割協議，Ａ０３自得訴請分割遺產。此外，伊於羅強強死後，就附表一編號1至5之房地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及113年度地價稅1萬4,989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73元、3,210元，並繳納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2,480元等費用合計4萬1,511元(計算式：14,225元+14,989+3,334+3,273+3,210+2,480=41,511元)，應自遺產中扣還。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訴請分割Ａ０９之遺產。
　㈡答辯略以：Ａ０４雖為Ａ０９之配偶，依法得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但Ａ０４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之帳戶內金額支付遺產稅71萬2,308元，則該帳戶於Ａ０９死亡時雖有291萬2,472元，即應扣除前開遺產稅之金額，該帳戶所能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僅220萬164元(計算式：2,912,472元-712,308=2,200,164)等語。
　㈢並聲明：⒈兩造就被繼承人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財產，應按附表五所示分割方法欄所示方式分割。⒉Ａ０４之訴駁回。
二、被告方面：
　㈠Ａ０４之反請求及答辯意旨略以：伊與被繼承人Ａ０９為夫妻關係，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則在Ａ０９死亡後，伊與Ａ０９之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應以Ａ０９死亡時為基準日，Ａ０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為4,024萬1,283元，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為1,764萬9,438元，Ａ０９婚後財產多於伊，伊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2分之1即1,129萬5,923元(計算式：【40,241,283-17,649,438】÷2=11,295,9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伊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帳戶內金額繳納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於同年月7日准許，惟此並不影響基準日之認定，關於Ａ０９該帳戶之金額仍應以基準日為準。對於Ａ０３主張支付地價稅、房屋稅，及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等費用合計4萬1,511元之客觀事實及金額均無意見，至於是否能從遺產中扣還，由法院依法審酌；伊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並聲明：⒈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及其中562萬7,607元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其餘566萬8,316元自更正反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Ａ０３之訴駁回。
　㈡Ａ０６之主張及答辯略以：伊墊付Ａ０９喪葬費用97萬4,2047元，應自遺產中扣還；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
　㈢Ａ０５之答辯略以：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
　㈣Ａ０８之答辯略以：伊對於遺產範圍與分割方式，意見均與Ａ０３相同等語(見A卷一第275頁)。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B卷第513、519至525頁)
　㈠被繼承人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Ａ０４為Ａ０９配偶，Ａ０６(66年9月12日)、Ａ０５(68年9月17日)、Ａ０８(82年10月25日)、Ａ０３(89年2月20日)為Ａ０９子女，兩造均為繼承人，其中Ａ０６、Ａ０５為Ａ０４所生，Ａ０８、Ａ０３為詹秀娟所生，兩造應繼分比例各1/5。
　㈡Ａ０９之遺產無不能分割情形，亦無不能分割約定，兩造未能達成分割協議。
　㈢Ａ０４與Ａ０９於65年4月8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以夫妻關係消滅即Ａ０９死亡時之110年10月6日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
　㈣Ａ０９於基準日財產狀態除附表一編號13有爭執外，其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若附表一編號13以291萬2,472元計，則合計為4,024萬1,283元；若附表一編號13以220萬164元計，則合計為3,952萬8,975元。Ａ０４於基準日財產狀態如附表二所示，合計為1,764萬9,438元。
　㈤Ａ０４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編號13帳戶支付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於同年月7日准許。
　㈥Ａ０３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113年度地價稅1萬4,989元、辦理繼承登記規費2480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73元、3,210元等，合計4萬1,511元。
　㈦反訴請求狀送達日為112年5月11日，反訴請求562萬7,607元部分，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2年5月12日；其餘566萬8,316元部分之請求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4年7月10日。
　㈧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租金收入自110年10月7日起至114年10月14日止，有租金收入每月8,000元，合計39萬2,000元，應列入遺產分配範圍。
四、本院之判斷
　㈠Ａ０４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之金額：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及婚姻共同生活貢獻所作之法律上評價；與繼承制度，係因人死亡，由具有一定身分之生存者，包括的繼承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之規範目的未盡相同，配偶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與繼承權，性質上本可相互併存。且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之分配請求權，於配偶一方先他方死亡時，係屬生存配偶本於配偶身分對其以外之繼承人主張之債權，與該生存配偶對於先死亡配偶之繼承權，為各別存在之請求權迥然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41號判決意旨可參）。
　　⒉經查，Ａ０４與Ａ０９為配偶關係，婚後未約定適用何種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嗣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故Ａ０４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訴請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且Ａ０９與Ａ０４現存之婚後財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即Ａ０９死亡時(110年10月6日)為準，Ａ０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合計4,024萬1,283元，Ａ０４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合計1,764萬9,438元。則Ａ０９與Ａ０４於基準日之財產差額即為2,259萬1,845元(計算式:40,241,283元-17,649,438元＝22,591,845)，Ａ０４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請求平均分配夫妻現存婚後財產差額為1,129萬5,923元(計算式:22,591,845÷2＝11,295,9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故Ａ０４請求平均分配與Ａ０９之剩餘財產差額1,129萬5,923元，參照上開說明，自屬有據。
　　⒊至Ａ０４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之帳戶支付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核准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Ａ０３雖主張應以扣除遺產稅後之金額認定附表一編號13帳戶之金額，然此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後所生之事實，自不得列入Ａ０９婚後負債扣除，Ａ０３此部分辯解應非可採。
　　⒋又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民法第1153條第1項亦有明文。Ａ０４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1,129萬5,923元，此部分債務即應由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對Ａ０４負連帶給付責任，是Ａ０４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1,129萬5,923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又兩造對於其中562萬7,607元部分，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2年5月12日；其餘566萬8,316元部分之請求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4年7月10日等節均不爭執。從而，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就繼承人主張墊付喪葬費用、稅捐等繼承債務部分：　
　　⒈按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Ａ０３主張其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及113年度地價稅1萬4,989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73元、3,210元，並繳納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2,480元等費用合計4萬1,511元，應由遺產負擔等語，並提出地價稅及房屋稅繳款書、收據為憑(見A卷二第199頁、卷三第11至17頁)，且為其他繼承人所不爭執，應堪認定，應由遺產支付。　
　　　⑵Ａ０６主張其為辦理Ａ０９殯葬事宜，支出喪葬費用合計97萬4,207元(見B卷第461頁)，應由遺產負擔，業據其提出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鈺花坊園藝花卉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龍之廈別墅型紙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證，然為Ａ０３、Ａ０８所否認。本院審酌Ａ０６所列之喪葬費用支出，就庫錢支出9,500元、喪葬費9萬5,000元、金爐使用費2,100元、押金拜飯費3萬3,600元、法事祭品費用5萬5,000元，骨灰位及永久使用管理費分別支出18萬9,000元、2萬元，喪禮花藝布置6萬8,000元、喪葬雜項費用4萬2,000元、高雄市政府第一殯儀館場地設施使用費3,500元、喪葬服務費3,000元，有蓋有Ａ０００２之收發專用章之估價單、Ａ０００２開立之統一發票、蓋有真元和化靖、玄真通妙壇收發章之估價單、大安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鈺花坊園藝花卉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龍之廈別墅型紙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和易生命禮儀有限公司統一發票可憑(見B卷第463、471、473、475、497、499頁)，合計共52萬700元(計算式：9,500+95,000+2,100+33,600+55,000+189,000+20,000+68,000+42,000+3,500+3,000=520,700)。且上開項目之支出蓋有對口單位之收發章或係由對口單位開立之發票，且項目核與喪葬事宜有關聯，堪信為真，此部分費用應由遺產支付。其餘Ａ０６所列之支出，或僅有提出估價單影本而無實際支出上開費用之金流紀錄或其他發票、收據等相關單據可資為證，或為不詳消費項目之統一發票，或為食品、餐廳費用之統一發票，均難認與喪葬事宜有關，故Ａ０６支出喪葬費用逾52萬700元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⒊準此，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先由Ａ０３取得4萬1,511元、Ａ０６取得52萬700元，自遺產範圍中扣除並各別歸還其二人。
　㈢Ａ０９遺產分割之方法：　　
　　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定有明文。又遺產分割，依民法第1164條、第830條第2項規定，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且遺產分割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而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被繼承人未以遺囑禁止分割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從達成分割協議，是Ａ０３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自屬有據。
　　⒉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計算夫妻現存財產之價值，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即應為分配，此觀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即明。是配偶一方先於他方死亡時，其遺產總額自應扣除生存配偶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65號判決意旨參照)。雖Ａ０４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尚包含應計算至清償之日止之遲延利息而未特定金額，然因附表三編號8、9之金額足敷支應此部分請求及利息(倘以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日計算利息，合計為75萬8,340元，實際金額則以清償日計息)，應先自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編號8、9所示遺產中扣除。又Ａ０３支付稅費及繼承登記費用4萬1,511元、Ａ０６支付喪葬費為52萬700元，亦應由Ａ０９如附表三編號8、9之遺產支付，倘此二帳戶再扣除前開款項後尚有剩餘，再由兩造以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⒊本院審酌被繼承人Ａ０９遺有附表三所示不動產、存款及股票，其中如該表編號1至6所示不動產，如採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案，除與法無違外，亦不損及各共有人之利益，況各共有人若取得分別共有，對於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設定負擔，如此可避免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致影響彼此權益，對於各共有人應較為有利，考量上開遺產之性質及使用現況等一切情形，故認由各繼承人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應屬公平妥適。其中如附表三編號7、10至16所示存款、編號17至20所示債權、編號21至25所示投資、編號26所示租金之性質均屬可分，以之直接分配予各繼承人並無顯然困難，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應屬公平。
五、綜上所述，Ａ０３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分割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予准許，分割方法則如附表三分割方法欄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Ａ０４依民法第1030條之1條規定，反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針對訴訟費用之負擔，反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訴訟費用部分應由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於繼承Ａ０９遺產之範圍內連帶負擔。至分割遺產之訴，本質上屬無訟爭性之非訟事件，兩造本可互換地位，Ａ０３起訴雖於法有據，但其他繼承人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該部分訴訟費用由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８、Ａ０４負擔全部費用，顯失公平，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由兩造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擔，方屬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附表一：Ａ０９基準日財產狀態
		編號

		種類

		遺　產　項　目

		價額
（新臺幣）

		Ａ０３主張

		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等三人抗辯

		備註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經鑑定為607 萬767 元（見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5頁，B卷第410頁）

		


		A卷一第259至261頁、卷二第361至363頁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A卷一第263至265頁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A卷一第267至269頁　 



		4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福德一路18號，權利範圍：全部)

		


		


		


		A卷一第271至273頁、卷二第364至365頁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3318）

		經鑑定為1,450萬3,944元（見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5頁，B卷第410頁）

		


		A卷一第257頁、卷二第335至336頁　 



		6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中正路387-19號，權利範圍：全部) 

		


		


		


		A卷一第255頁、卷二第333至334頁　 



		7

		存款

		合作金庫鳳山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8元

		不爭執（A卷三第25頁，B卷第410頁）

		


		A卷一第287頁



		8

		存款

		華南銀行東苓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725萬721元

		


		


		A卷一第225頁



		9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693萬4,543元

		


		


		A卷一第241頁



		10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人民幣33,149.74)
14萬2,643元

		不爭執（A卷三第26頁，B卷第411頁）

		


		A卷一第243頁



		11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724元

		


		


		A卷一第237頁



		12

		存款

		陽信商銀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16萬5,028元

		


		


		A卷二第61頁



		13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91萬2,472元

		遺產稅71萬2,308元係以該帳戶繳納，扣除後金額為220萬164元

		以基準日時之金額291萬2,472元認定

		A卷一第247頁



		14

		存款

		元大銀行大昌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336元

		不爭執（A卷三第26頁，B卷第411頁）

		


		A卷一第279頁



		15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19元

		


		


		A卷一第235頁



		16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4元

		


		


		




		17

		債權

		應收華南商銀利息

		1,703元

		


		


		A卷一第383頁



		18

		債權

		應收台灣中小企銀利息

		817元

		


		


		




		19

		債權

		應收票據

		2萬589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1頁）

		


		A卷一第241頁



		20

		債權

		應收國民年金

		4,029元

		


		


		




		21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694股　　

		2萬4,324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2頁）

		


		A卷一第211至217頁　 





		22

		投資

		華南金控
43股(110年10月8日配1股)　 

		868元

		


		


		




		23

		投資

		佶春企業有限公司
160萬股　 

		165萬2,800元

		不爭執（B卷第513頁）



		


		A卷一第203、205頁　 



		24

		投資

		陽信商銀
282股

		3,666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2頁）

		


		A卷一第383頁



		25

		投資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萬6,331股　 

		54萬8,148元

		


		


		




		合計：若附表一編號13以220萬164元計算，合計為3,952萬8,975元；若附表一編號13以291萬2,472元計算，合計為4,024萬1,283元

		


		


		


		


		


		








附表二：Ａ０４基準日財產狀態
		編號

		種類

		財　產　項　目

		價額
（新臺幣）

		Ａ０３抗辯

		Ａ０４主張

		備註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經鑑定為353 萬8,930元（見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9頁，B卷第412頁）



		


		B卷第17頁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4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福德一路18-1號，權利範圍：全部)

		


		


		


		




		5

		存款

		元大銀行
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2萬9,224元

		不爭執
（A卷三第29頁，B卷第413頁）

		


		B卷第19頁



		6

		存款

		台灣銀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128萬4,539元

		


		


		B卷第21頁



		7

		存款

		中華郵政高雄武廟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29萬3,680元

		不爭執
（A卷三第30頁，B卷第413頁）

		


		B卷第23頁



		8

		存款

		華南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38萬2,283元

		


		


		B卷第25頁



		9

		存款

		台灣企銀
00000000000號帳戶　 

		67萬6,270元

		


		


		B卷第27頁



		10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38萬9,411元

		


		


		B卷第29頁



		11

		存款

		陽信銀行定存

		430萬元

		


		


		B卷第31頁



		12

		股票

		國泰金
3萬21股

		171萬4,199元

		


		


		B卷第33頁



		13

		股票

		中裕
1萬股

		75萬2,000元

		


		


		B卷第33頁



		14

		股票

		合晶
2萬665股

		120萬8,902元

		不爭執
（A卷三第31頁，B卷第413頁）

		


		B卷第33頁



		15

		股票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8萬元

		


		


		不爭執



		16

		股票

		佶春企業有限公司　 

		110萬元

		


		


		不爭執



		合計：1,764萬9,438元

		


		


		


		


		


		








附表三：Ａ０９之現存遺產
		編號

		種類

		遺　產　項　目

		價值/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607 萬767 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4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福德一路18號，權利範圍：全部)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3318）

		1,450萬3,944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割為分別共有。



		6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中正路387-19號，權利範圍：全部) 

		


		




		7

		存款

		合作金庫鳳山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8元及利息

		1.編號8至9所示存款及其利息，先由Ａ０４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差額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次由Ａ０３受分配稅費及繼承登記費用4萬1,511元、Ａ０６受分配喪葬費用52萬700元，餘款再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2.編號7、10至16所示存款及其利息，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8

		存款

		華南銀行東苓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725萬721元及利息

		




		9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693萬4,543元及利息

		




		10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人民幣33,149.74)
14萬2,643元及利息

		




		11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724元及利息

		




		12

		存款

		陽信商銀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16萬5,028元及利息

		




		13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20萬164元及利息

		




		14

		存款

		元大銀行大昌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336元及利息

		




		15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19元及利息

		




		16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4元及利息

		




		17

		債權

		應收華南商銀利息

		1,703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18

		債權

		應收台灣中小企銀利息

		817元

		




		19

		債權

		應收票據

		2萬589元

		




		20

		債權

		應收國民年金

		4,029元

		




		21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694股　　

		2萬4,324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22

		投資

		華南金控
43股(110年10月8日配1股)　 

		868元

		




		23

		投資

		佶春企業有限公司
160萬股　 

		165萬2,800元

		




		24

		投資

		陽信商銀
282股

		3,666元

		




		25

		投資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萬6,331股　 

		54萬8,148元

		




		26

		租金

		編號4建物租賃收入(自110年10月7日至114年10月14日、每月8,000元)

		39萬2,000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附表四：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Ａ０４

		　5分之1



		 2

		 Ａ０６

		　5分之1



		 3

		 Ａ０５

		　5分之1



		 4

		 Ａ０８

		　5分之1



		 5

		 Ａ０３

		　5分之1







附表五：Ａ０３主張之分割方案
		由Ａ０３與Ａ０８分配繼承附表三編號8、9之銀行存款及利息合計1,418萬5,264元，其餘Ａ０９所遺遺產同意由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繼承。又Ａ０３與Ａ０８所繼承超過其二人應繼分及Ａ０３代墊金額部分，再由Ａ０３與Ａ０８以現金方式找補。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

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３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宇律師(就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受委任、1

            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為張瑋珊律師複代理人)

            張瑋珊律師(兩案均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４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兩案均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５  

            Ａ０６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鍾韻聿律師(僅就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受委任)

被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８  



上列原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3請求分割遺產事件（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及被告即反請求原告Ａ０４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本院合併審理，於民國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就被繼承人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遺產，應按如附表三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

二、反請求被告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８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反請求原告Ａ０４新臺幣壹仟壹佰貳拾玖萬伍仟玖佰貳拾參元，暨其中新臺幣伍佰陸拾貳萬柒仟陸佰零柒元部分自112年5月12日起、其餘新臺幣伍佰陸拾陸萬捌仟參佰壹拾陸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本訴(本院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41號)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之比例負擔；反請求(114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1號)訴訟費用由反請求被告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８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此觀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自明。緣本件原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３(下逕稱姓名)提起113年度家繼訴第141號遺產分割之訴(該案卷下稱A卷)，嗣被告即反請求原告Ａ０４(下逕稱姓名)提起114年度重家財訴第11號(原案號：113年度家財訴字第41號)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訴(該案卷下稱B卷)，經核二件訴訟事件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證據資料大致共通，為統合處理事件必要，爰依據上開規定，合併審理、裁判，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此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準用之。Ａ０４原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Ａ０４新臺幣(下同)562萬7,607元及利息，又於民國114年7月9日具狀變更請求之金額為1,129萬5,923元(見B卷第409頁)及利息，核其上開所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基礎事實同一，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８(下逕稱姓名)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所列各款情形，按照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 條第1 項前段規定，爰依Ａ０３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Ａ０３主張及答辯略以：

　㈠主張略以：被繼承人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Ａ０４為Ａ０９配偶，Ａ０３、Ａ０８及被告即反請求被告Ａ０６、Ａ０５(下均逕稱姓名)均為Ａ０９子女，兩造均為Ａ０９之繼承人，其中Ａ０６、Ａ０５為Ａ０４所生，Ａ０８、Ａ０３為詹秀娟所生，兩造應繼分比例各1/5。Ａ０９死後遺有如附表三所示遺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且亦無因法律規定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今兩造未能達成分割協議，Ａ０３自得訴請分割遺產。此外，伊於羅強強死後，就附表一編號1至5之房地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及113年度地價稅1萬4,989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73元、3,210元，並繳納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2,480元等費用合計4萬1,511元(計算式：14,225元+14,989+3,334+3,273+3,210+2,480=41,511元)，應自遺產中扣還。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訴請分割Ａ０９之遺產。

　㈡答辯略以：Ａ０４雖為Ａ０９之配偶，依法得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但Ａ０４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之帳戶內金額支付遺產稅71萬2,308元，則該帳戶於Ａ０９死亡時雖有291萬2,472元，即應扣除前開遺產稅之金額，該帳戶所能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金額僅220萬164元(計算式：2,912,472元-712,308=2,200,164)等語。

　㈢並聲明：⒈兩造就被繼承人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之財產，應按附表五所示分割方法欄所示方式分割。⒉Ａ０４之訴駁回。

二、被告方面：

　㈠Ａ０４之反請求及答辯意旨略以：伊與被繼承人Ａ０９為夫妻關係，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則在Ａ０９死亡後，伊與Ａ０９之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應以Ａ０９死亡時為基準日，Ａ０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為4,024萬1,283元，伊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為1,764萬9,438元，Ａ０９婚後財產多於伊，伊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2分之1即1,129萬5,923元(計算式：【40,241,283-17,649,438】÷2=11,295,9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伊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帳戶內金額繳納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於同年月7日准許，惟此並不影響基準日之認定，關於Ａ０９該帳戶之金額仍應以基準日為準。對於Ａ０３主張支付地價稅、房屋稅，及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等費用合計4萬1,511元之客觀事實及金額均無意見，至於是否能從遺產中扣還，由法院依法審酌；伊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並聲明：⒈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及其中562萬7,607元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其餘566萬8,316元自更正反訴聲明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Ａ０３之訴駁回。

　㈡Ａ０６之主張及答辯略以：伊墊付Ａ０９喪葬費用97萬4,2047元，應自遺產中扣還；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

　㈢Ａ０５之答辯略以：不認同Ａ０３主張如附表五之分割方法，分割方案由法院認定等語置辯。

　㈣Ａ０８之答辯略以：伊對於遺產範圍與分割方式，意見均與Ａ０３相同等語(見A卷一第275頁)。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B卷第513、519至525頁)

　㈠被繼承人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Ａ０４為Ａ０９配偶，Ａ０６(66年9月12日)、Ａ０５(68年9月17日)、Ａ０８(82年10月25日)、Ａ０３(89年2月20日)為Ａ０９子女，兩造均為繼承人，其中Ａ０６、Ａ０５為Ａ０４所生，Ａ０８、Ａ０３為詹秀娟所生，兩造應繼分比例各1/5。

　㈡Ａ０９之遺產無不能分割情形，亦無不能分割約定，兩造未能達成分割協議。

　㈢Ａ０４與Ａ０９於65年4月8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以夫妻關係消滅即Ａ０９死亡時之110年10月6日為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

　㈣Ａ０９於基準日財產狀態除附表一編號13有爭執外，其餘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若附表一編號13以291萬2,472元計，則合計為4,024萬1,283元；若附表一編號13以220萬164元計，則合計為3,952萬8,975元。Ａ０４於基準日財產狀態如附表二所示，合計為1,764萬9,438元。

　㈤Ａ０４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編號13帳戶支付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於同年月7日准許。

　㈥Ａ０３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113年度地價稅1萬4,989元、辦理繼承登記規費2480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73元、3,210元等，合計4萬1,511元。

　㈦反訴請求狀送達日為112年5月11日，反訴請求562萬7,607元部分，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2年5月12日；其餘566萬8,316元部分之請求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4年7月10日。

　㈧高雄市○○區○○○路00號建物租金收入自110年10月7日起至114年10月14日止，有租金收入每月8,000元，合計39萬2,000元，應列入遺產分配範圍。

四、本院之判斷

　㈠Ａ０４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之金額：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及婚姻共同生活貢獻所作之法律上評價；與繼承制度，係因人死亡，由具有一定身分之生存者，包括的繼承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之規範目的未盡相同，配偶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與繼承權，性質上本可相互併存。且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之分配請求權，於配偶一方先他方死亡時，係屬生存配偶本於配偶身分對其以外之繼承人主張之債權，與該生存配偶對於先死亡配偶之繼承權，為各別存在之請求權迥然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41號判決意旨可參）。

　　⒉經查，Ａ０４與Ａ０９為配偶關係，婚後未約定適用何種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嗣Ａ０９於110年10月6日死亡，故Ａ０４自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訴請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且Ａ０９與Ａ０４現存之婚後財產範圍及價值之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即Ａ０９死亡時(110年10月6日)為準，Ａ０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合計4,024萬1,283元，Ａ０４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二所示，合計1,764萬9,438元。則Ａ０９與Ａ０４於基準日之財產差額即為2,259萬1,845元(計算式:40,241,283元-17,649,438元＝22,591,845)，Ａ０４得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請求平均分配夫妻現存婚後財產差額為1,129萬5,923元(計算式:22,591,845÷2＝11,295,9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故Ａ０４請求平均分配與Ａ０９之剩餘財產差額1,129萬5,923元，參照上開說明，自屬有據。

　　⒊至Ａ０４於111年12月5日向國稅局申請以Ａ０９如附表一編號13之帳戶支付遺產稅71萬2,308元，經國稅局核准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Ａ０３雖主張應以扣除遺產稅後之金額認定附表一編號13帳戶之金額，然此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後所生之事實，自不得列入Ａ０９婚後負債扣除，Ａ０３此部分辯解應非可採。

　　⒋又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連帶責任，民法第1153條第1項亦有明文。Ａ０４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1,129萬5,923元，此部分債務即應由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對Ａ０４負連帶給付責任，是Ａ０４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1,129萬5,923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又兩造對於其中562萬7,607元部分，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2年5月12日；其餘566萬8,316元部分之請求如有理由，利息起算日為114年7月10日等節均不爭執。從而，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就繼承人主張墊付喪葬費用、稅捐等繼承債務部分：　

　　⒈按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Ａ０３主張其支付112年度地價稅1萬4,225元及113年度地價稅1萬4,989元、112至114年度房屋稅3,334元、3,273元、3,210元，並繳納辦理繼承登記之規費2,480元等費用合計4萬1,511元，應由遺產負擔等語，並提出地價稅及房屋稅繳款書、收據為憑(見A卷二第199頁、卷三第11至17頁)，且為其他繼承人所不爭執，應堪認定，應由遺產支付。　

　　　⑵Ａ０６主張其為辦理Ａ０９殯葬事宜，支出喪葬費用合計97萬4,207元(見B卷第461頁)，應由遺產負擔，業據其提出估價單、電子發票證明聯、鈺花坊園藝花卉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龍之廈別墅型紙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為證，然為Ａ０３、Ａ０８所否認。本院審酌Ａ０６所列之喪葬費用支出，就庫錢支出9,500元、喪葬費9萬5,000元、金爐使用費2,100元、押金拜飯費3萬3,600元、法事祭品費用5萬5,000元，骨灰位及永久使用管理費分別支出18萬9,000元、2萬元，喪禮花藝布置6萬8,000元、喪葬雜項費用4萬2,000元、高雄市政府第一殯儀館場地設施使用費3,500元、喪葬服務費3,000元，有蓋有Ａ０００２之收發專用章之估價單、Ａ０００２開立之統一發票、蓋有真元和化靖、玄真通妙壇收發章之估價單、大安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鈺花坊園藝花卉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龍之廈別墅型紙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和易生命禮儀有限公司統一發票可憑(見B卷第463、471、473、475、497、499頁)，合計共52萬700元(計算式：9,500+95,000+2,100+33,600+55,000+189,000+20,000+68,000+42,000+3,500+3,000=520,700)。且上開項目之支出蓋有對口單位之收發章或係由對口單位開立之發票，且項目核與喪葬事宜有關聯，堪信為真，此部分費用應由遺產支付。其餘Ａ０６所列之支出，或僅有提出估價單影本而無實際支出上開費用之金流紀錄或其他發票、收據等相關單據可資為證，或為不詳消費項目之統一發票，或為食品、餐廳費用之統一發票，均難認與喪葬事宜有關，故Ａ０６支出喪葬費用逾52萬700元部分之主張，不足採信。

　　⒊準此，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先由Ａ０３取得4萬1,511元、Ａ０６取得52萬700元，自遺產範圍中扣除並各別歸還其二人。

　㈢Ａ０９遺產分割之方法：　　

　　⒈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定有明文。又遺產分割，依民法第1164條、第830條第2項規定，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且遺產分割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而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被繼承人未以遺囑禁止分割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無從達成分割協議，是Ａ０３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自屬有據。

　　⒉按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計算夫妻現存財產之價值，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即應為分配，此觀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即明。是配偶一方先於他方死亡時，其遺產總額自應扣除生存配偶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65號判決意旨參照)。雖Ａ０４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請求尚包含應計算至清償之日止之遲延利息而未特定金額，然因附表三編號8、9之金額足敷支應此部分請求及利息(倘以114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日計算利息，合計為75萬8,340元，實際金額則以清償日計息)，應先自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編號8、9所示遺產中扣除。又Ａ０３支付稅費及繼承登記費用4萬1,511元、Ａ０６支付喪葬費為52萬700元，亦應由Ａ０９如附表三編號8、9之遺產支付，倘此二帳戶再扣除前開款項後尚有剩餘，再由兩造以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

　　⒊本院審酌被繼承人Ａ０９遺有附表三所示不動產、存款及股票，其中如該表編號1至6所示不動產，如採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案，除與法無違外，亦不損及各共有人之利益，況各共有人若取得分別共有，對於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設定負擔，如此可避免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致影響彼此權益，對於各共有人應較為有利，考量上開遺產之性質及使用現況等一切情形，故認由各繼承人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應屬公平妥適。其中如附表三編號7、10至16所示存款、編號17至20所示債權、編號21至25所示投資、編號26所示租金之性質均屬可分，以之直接分配予各繼承人並無顯然困難，由兩造依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應屬公平。

五、綜上所述，Ａ０３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請求分割Ａ０９所遺如附表三所示遺產，應予准許，分割方法則如附表三分割方法欄所示，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Ａ０４依民法第1030條之1條規定，反請求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等4人於繼承Ａ０９之遺產範圍內，應連帶給付Ａ０４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針對訴訟費用之負擔，反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訴訟費用部分應由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３及Ａ０８於繼承Ａ０９遺產之範圍內連帶負擔。至分割遺產之訴，本質上屬無訟爭性之非訟事件，兩造本可互換地位，Ａ０３起訴雖於法有據，但其他繼承人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該部分訴訟費用由Ａ０６、Ａ０５、Ａ０８、Ａ０４負擔全部費用，顯失公平，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由兩造按附表四所示應繼分比例分擔，方屬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附表一：Ａ０９基準日財產狀態

編號 種類 遺　產　項　目 價額 （新臺幣） Ａ０３主張 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等三人抗辯 備註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經鑑定為607 萬767 元（見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5頁，B卷第410頁）  A卷一第259至261頁、卷二第361至363頁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A卷一第263至265頁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A卷一第267至269頁　  4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福德一路18號，權利範圍：全部)    A卷一第271至273頁、卷二第364至365頁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3318） 經鑑定為1,450萬3,944元（見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5頁，B卷第410頁）  A卷一第257頁、卷二第335至336頁　  6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中正路387-19號，權利範圍：全部)     A卷一第255頁、卷二第333至334頁　  7 存款 合作金庫鳳山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8元 不爭執（A卷三第25頁，B卷第410頁）  A卷一第287頁 8 存款 華南銀行東苓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725萬721元   A卷一第225頁 9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693萬4,543元   A卷一第241頁 10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人民幣33,149.74) 14萬2,643元 不爭執（A卷三第26頁，B卷第411頁）  A卷一第243頁 11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724元   A卷一第237頁 12 存款 陽信商銀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16萬5,028元   A卷二第61頁 13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91萬2,472元 遺產稅71萬2,308元係以該帳戶繳納，扣除後金額為220萬164元 以基準日時之金額291萬2,472元認定 A卷一第247頁 14 存款 元大銀行大昌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336元 不爭執（A卷三第26頁，B卷第411頁）  A卷一第279頁 15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19元   A卷一第235頁 16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4元    17 債權 應收華南商銀利息 1,703元   A卷一第383頁 18 債權 應收台灣中小企銀利息 817元    19 債權 應收票據 2萬589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1頁）  A卷一第241頁 20 債權 應收國民年金 4,029元    21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694股　　 2萬4,324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2頁）  A卷一第211至217頁　   22 投資 華南金控 43股(110年10月8日配1股)　  868元    23 投資 佶春企業有限公司 160萬股　  165萬2,800元 不爭執（B卷第513頁）   A卷一第203、205頁　  24 投資 陽信商銀 282股 3,666元 不爭執（A卷三第27頁，B卷第412頁）  A卷一第383頁 25 投資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萬6,331股　  54萬8,148元    合計：若附表一編號13以220萬164元計算，合計為3,952萬8,975元；若附表一編號13以291萬2,472元計算，合計為4,024萬1,283元       

附表二：Ａ０４基準日財產狀態

編號 種類 財　產　項　目 價額 （新臺幣） Ａ０３抗辯 Ａ０４主張 備註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經鑑定為353 萬8,930元（見許智欽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 不爭執 （A卷二第483頁、卷三第29頁，B卷第412頁）   B卷第17頁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4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福德一路18-1號，權利範圍：全部)     5 存款 元大銀行 00000000000000號帳戶　  42萬9,224元 不爭執 （A卷三第29頁，B卷第413頁）  B卷第19頁 6 存款 台灣銀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128萬4,539元   B卷第21頁 7 存款 中華郵政高雄武廟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29萬3,680元 不爭執 （A卷三第30頁，B卷第413頁）  B卷第23頁 8 存款 華南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38萬2,283元   B卷第25頁 9 存款 台灣企銀 00000000000號帳戶　  67萬6,270元   B卷第27頁 10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38萬9,411元   B卷第29頁 11 存款 陽信銀行定存 430萬元   B卷第31頁 12 股票 國泰金 3萬21股 171萬4,199元   B卷第33頁 13 股票 中裕 1萬股 75萬2,000元   B卷第33頁 14 股票 合晶 2萬665股 120萬8,902元 不爭執 （A卷三第31頁，B卷第413頁）  B卷第33頁 15 股票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8萬元   不爭執 16 股票 佶春企業有限公司　  110萬元   不爭執 合計：1,764萬9,438元       

附表三：Ａ０９之現存遺產

編號 種類 遺　產　項　目 價值/金額 (新臺幣) 分割方法 1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607 萬767 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割為分別共有。 2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3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0）   4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福德一路18號，權利範圍：全部)   5 土地 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3318） 1,450萬3,944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割為分別共有。 6 建物 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同上區中正路387-19號，權利範圍：全部)    7 存款 合作金庫鳳山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38元及利息 1.編號8至9所示存款及其利息，先由Ａ０４取得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差額1,129萬5,923元暨其中562萬7,607元自112年5月12日起、其中566萬8,316元部分自114年7月1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次由Ａ０３受分配稅費及繼承登記費用4萬1,511元、Ａ０６受分配喪葬費用52萬700元，餘款再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2.編號7、10至16所示存款及其利息，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8 存款 華南銀行東苓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725萬721元及利息  9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693萬4,543元及利息  10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人民幣33,149.74) 14萬2,643元及利息  11 存款 台灣中小企銀東高雄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　  724元及利息  12 存款 陽信商銀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16萬5,028元及利息  13 存款 陽信銀行青年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20萬164元及利息  14 存款 元大銀行大昌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　  2,336元及利息  15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19元及利息  16 存款 星展商銀 000000000000號帳戶　  4元及利息  17 債權 應收華南商銀利息 1,703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18 債權 應收台灣中小企銀利息 817元  19 債權 應收票據 2萬589元  20 債權 應收國民年金 4,029元  21 投資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694股　　 2萬4,324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22 投資 華南金控 43股(110年10月8日配1股)　  868元  23 投資 佶春企業有限公司 160萬股　  165萬2,800元  24 投資 陽信商銀 282股 3,666元  25 投資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萬6,331股　  54萬8,148元  26 租金 編號4建物租賃收入(自110年10月7日至114年10月14日、每月8,000元) 39萬2,000元 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各1/5分配取得。 

附表四：兩造之應繼分比例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Ａ０４ 　5分之1  2  Ａ０６ 　5分之1  3  Ａ０５ 　5分之1  4  Ａ０８ 　5分之1  5  Ａ０３ 　5分之1 

附表五：Ａ０３主張之分割方案

由Ａ０３與Ａ０８分配繼承附表三編號8、9之銀行存款及利息合計1,418萬5,264元，其餘Ａ０９所遺遺產同意由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繼承。又Ａ０３與Ａ０８所繼承超過其二人應繼分及Ａ０３代墊金額部分，再由Ａ０３與Ａ０８以現金方式找補。 

　　



